现代技术教育部工作记录单

编号:

	派往科室或人员
	

	工作任务
	· 工作任务布置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· 要求    月   日   时前完成以下工作任务

· 具体内容：



	工作任务

完成情况

汇报
	· 保证    月   日   时前完成以上工作任务

· 结果或结论：

· 建议或意见：

完成汇报时间：           汇报人签字：



	主任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


注： 1.编号原则为年+月+日+派往科室名首字+任务流水号，如2003年9月19日派往计算机中心的第一个任务，编号应为2003-9-19-计-1。

2.此工作记录单由部办公室存档。

